機車買賣交易保證書
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茲保證            君在            公司
購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行照發照年份                  

牌照           引擎號碼              車色     
車輛里程數                
共           元整 訂金           

尚有餘款                 未付清    已分期付款共   期

一期       

如賣方將以告知買方購買車輛，車輛製造年份、車身配備皆已修備完善。
無事故、無泡水、非拼裝車、非贓車、里程數正常。

且賣方保證車輛產權來源一切合法，無不法之情事。
如有上列情形則將已法律及消基會申請訴訟判決。

如將非本車之來源所有，如有造假將A車與B車之材料合併拼裝車此車販賣，買方事後可以法律申訴管道向賣方要求賠償或將原車退回，買方若私下造假向賣方要求賠償，賣方則將以法律管道申訴之。
。

並同意本保證書涉訟時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特立本保證書為憑
賣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買方:           
生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日: 
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
賣家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買方地址:
行動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:
店家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用電話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立誓與此
